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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

（一） 业绩预告期间     

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。 

（二）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

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披露了 2016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，经财

务部门初步测算，预计 2016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

润与上年同期（法定披露数据）相比，将减少 80%左右。 

（三） 更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 

经财务部门再次测算，预计 2016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（法定披露数据）相比，将减少 90%左右。 

二、 上年度同期业绩情况  

（一）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：23,015,531.05 元。  

（二）每股收益：0.09 元。 

三、 业绩预告更正的主要原因 

2016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拟出售部分闲臵房产的议案》（公告编号 2016-012）。2017

年 2 月 28 日公司披露《关于出售部分闲臵房产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 2017-008）。同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，2017 年 3 月 1

日发布了《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7-010）。 



2017 年 3 月 9 日收到公司聘请的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致

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17 年 3 月 8 日出具了《关于

上海证券交易所<关于对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

进展事项的问询函>的专项意见》，其专项意见如下： 

惠泉啤酒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委托泉州市产权交易中心出售其位

于泉州、厦门和福州的三处房产，于 2016 年 12 月确认了房产出售事

项形成的损益 463.21 万元（公司未经审计数）。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

日，惠泉啤酒公司虽已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完房产交割，但房产

过户手续尚未办理完毕，我们认为其履约义务尚未完全完成，惠泉啤

酒公司不应将出售房产形成的损益在 2016 年度确认，上述房产出售

事项形成的损益应于房产过户手续办理完成时确认。 

四、 其他相关说明 

以上更正后的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

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6 年年报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

意投资风险。  

五、 董事会致歉说明和对相关责任人的认定情况 

对本次业绩预告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，公司及董事会深表歉

意。董事会将督促管理层及财务部门加强与注册会计师的沟通，提高

业绩预告的科学性和准确性，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9 日 

 

 报备文件 

（一）董事会关于本期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

（二）董事长、审计委员会负责人、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关于本

期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


